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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3月1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2民初6639号
官建军：本院受理原告备胎融资租赁（深圳）有限

公司诉被告官建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
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
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5440号

潘树民、陈丽华、高林杰、浙江钱江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洪伟、李东升、洪英：本院受理原告应建奇诉你们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2018）浙0106民初544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
告。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0900号

章云化：本院受理原告章东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2号

申请人衡水兴业橡胶化工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3130005146164373，票面金
额200000元、出票人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款
人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崇贤分公司、出票日期
2018年5月25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11月25日、出票行
杭州银行江城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
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3号

申请人海宁市佳鑫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
兑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4020005130212525，票面
金额100000元、出票人浙江永盛健身休闲有限公司、收
款人海宁市佳鑫健身器材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8年8
月16日、汇票到期日2019年2月16日、出票行杭州联合
银行四季青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
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1747号

杭州衫泉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迪冠
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4民初

174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3009号

杭州激活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蒋伟：本院受理原告温
红姣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4民初3009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2307号

颜宝龙：本院受理原告陈聪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0104民初23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5号

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被告王友好、
叶林娇、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4民初315号民事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05号

杨雅仙、郑兰孙、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0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06号

潘永富、陈丽丽、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0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07号

吴江、王李、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0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09号

吕启仁、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0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0号

徐国祥、方彩连、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1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1号

齐礼全、王亚平、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1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3号

邵翠兰、郑光福、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13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17号

潘永富、陈丽丽、桐乡世贸中心有限公司、卢小丰：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4民初31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964号

高水庆：本院受理原告王东诉被告高水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91民初2964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应的缴费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737号

李建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满云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建勇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91民初2737号民事裁定书及缴纳诉讼
费通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10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1号

肖国利：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丽建材有限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传
票、应诉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
月12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2931号

罗丽平：本院受理原告时荷香与被告罗丽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
初29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960号

柳春、黄凤美、吴建萍：本院受理原告关祥振诉被告
柳春、黄凤美、吴建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6
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961号

柳春：本院受理原告关祥振诉被告柳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19年6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962号

柳春：本院受理原告关祥振诉被告柳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19年6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951号

柳春：本院受理原告关祥振诉被告柳春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19年6月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47号

项凌锋：本院受理原告陈龙诉被告项凌锋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并定于2019年6月6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245号

张云波：本院受理原告李兴亚诉被告张云波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2019年6月6日上午10时在本院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4715号

黄修成：本院受理原告贺行玉诉被告黄修成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民初1471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303号

朱家和:本院受理原告章国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5月23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117号

余东贵：本院受理原告徐丽诉被告余东贵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8）浙0110民初1311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工业营销企业联合会：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2015、2016年度检查。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现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三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
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
送达，现依照《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第七十
一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权利事
先告知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10日
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如你单位对本机
关上述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及处罚内
容等有异议的，可在收到本告知书起3个工作
日内提出书面陈述、申辩意见，或到本机关进
行口头陈述、申辩。对你单位拟作出的撤销
登记行政处罚，符合听证条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
单位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
举行听证，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后3个工作日
前向本机关提出并说明理由。逾期不提出陈
述、申辩意见，又不要求举行听证，本机关将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联系人：闻世峰、 林少波
联系电话：0571-81050591、87050856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保俶路 32 号 3

号楼203
浙江省民政厅

2019年 2月 20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浙江省纳米材料开发应用协会：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2016年度检查。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现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三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
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

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浙江省民政厅

2019年2月20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浙江省京昆联谊会：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

条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对你单位涉嫌不按照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现查明，你单位未按规定接受社会团体
2016年度检查。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的规定。现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三十条第三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
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因你们去向不明，无法直接送达和邮寄

送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浙江省民政厅

2019年2月20日

浙江省民政厅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社会投资者：
我分行拟以 2019 年 2 月 24 日为基准

日，面向社会公开转让绍兴市柯桥区锦茂
商贸有限公司等2户本息合计6164.76万元
不良贷款债权，其中本金合计5300万元，欠
息 864.76 万元（利息计算至 2019 年 2 月 24
日）；浙江欣君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2户
本息合计5148.62万元不良贷款债权，其中
本金合计5000万元，欠息184.62万元（利息
计算至2019年2月24日）。

凡有意向投资者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3日内与我分行联系，诚挚欢迎并邀请您的
支持和参与！

联系地址：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南路354
号华夏银行绍兴分行

联系人：王经理
联 系 电 话 ：（0575） 88581802 、

13957587600
传真电话：（0575）88580853
E-mail：wy8901@126.com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债权转让邀请公告

上海天闻世代律师事务所（现名称变更
为上海漕溪律师事务所）因大部分执业律师
转至上海融力天闻律师事务所执业，不能保
持《律师法》和《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
设立分所的条件，应当终止分所，现决定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上海天闻世代（杭州）律
师事务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所书面通知
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
日起60天内，向本所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
申报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上海天闻世代（杭州）律师事务所

2019年3月1日

注销公告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裁定受理杭州京歌科技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指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为管理
人。现因京歌科技办公处所无人员留
守，有关负责人员均无法取得联系，管理
人特公告要求京歌科技原法定代表人、
财务负责人及其他财务人员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前来管理人处依法说明情况，提
交自己掌握的资产、财务及其他相关资
料，配合管理人办理相应接管手续。管
理人联系方式：杭州市江干区花园兜路
175 号智谷国际人才大厦 813 室，联系电
话：15168349431。

杭州京歌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一九年三月一日

公 告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舟山市国宏水泥构件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

1月31日，该户债权资产未偿本息合计人民币为1566.3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债权处置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
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联系人：杨颖超、张文韬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4660
联系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楼913室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zhangwentao@cinda.com.cn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3月1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2019年1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名称

舟山市国宏水泥构件有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本金

11750175.18

利息

3912788.22

担保情况

抵押物1：舟山市宇锦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定海区临城街道千岛路173号建设大厦B座1901室的办公楼401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296.63平方米 抵押物2：舟山市宇锦水泥
制品有限公司位于定海区临城街道千岛路173号建设大厦B座1902室的办公楼414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306.36平方米 抵押物3：史海舟、余静位于宁波大榭开发区信榭大
厦西楼204室的办公楼104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149.2平方米，办公用途，终止日期2045年10月11日 抵押物4：舟山市宇锦水泥制品有限公司位于舟山市定海区马岙镇三江
村的厂房1023万元最高额抵押，建筑面积1300.50平方米，土地面积6640平方米（9.96亩） 保证人1：舟山宇锦水泥有限公司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2：史海舟、余静1500万元
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3：金跃红、李霞1500万元最高额保证

其他情况

破产重整

注销公告
浙江陈吴记律师事务所因业务发展需

要，经全体律师一致同意决定，将浙江陈吴
记 律 师 事 务 所（ 执 业 许 可 证 号 ：
313300003230026848）向 登 记 机 关 申 请 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向本
所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浙江陈吴记律师事务所
2019年3月1日


